
102017.4.26 ❘ 星期三 公 告 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法院公告
2017年4月26日

（2017）浙0122民初944-1号
沈国盛：本院受理原告赖学妹诉被告沈国盛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因未能直接向你送达有关诉讼
文书，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有关诉讼文书。原告的诉讼
请求：1、判令被告沈国盛归还原告借款15万元，并支
付利息55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20日内，并定于2017年7月13日
10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2破3号

本院根据上海翌银福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的申请于2017年4月1日裁定受理桐庐新恒基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智仁律
师事务所、浙江韦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桐
庐新恒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桐庐新恒基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7年7月21日前，
向桐庐新恒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地址：浙江
省桐庐县城南街道瑶琳西路290号，邮编：311500，电
话：18069402336）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
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等，并提供相关证
据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
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
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
使权利。桐庐新恒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桐庐新恒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7年8月5日上午9时在本院大法庭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城南街道迎春南路319号）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
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时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参加会议时应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等）；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应当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该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204民初265号

傅献玉：本院受理原告陈伟军与被告傅献玉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转
普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09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浙江省宁波市徐戎路
126号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04民初264号

傅献玉、陈庆玲、方美红：本院受理原告陈伟军
与被告傅献玉、陈庆玲、方美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转
普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
上午0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浙江省宁波

市徐戎路126号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04民初456号

张明喜：本院受理的原告蒋锡备与被告张明喜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浙0204民
初4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张明喜支付原
告蒋锡备货款25000 元，并支付自2015 年9月30日
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
次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的逾期利息，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如果被告张明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
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
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241.5元，由被告
张明喜负担，被告应负担的诉讼费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交纳本院。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9025号

洪浩刚：本院已受理原告王杰元与被告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 0212 民初 902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583号

柳前进、汪秀花：本院已受理原告钟万鹏与被告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浙0212民初105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581号

张乐娟、关水华：本院已受理原告钟万鹏与被告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浙0212民初1058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9774号

胡世跃、李亚文：本院已受理原告王妙娟与被告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浙0212民初977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9130号

张敏达：本院已受理原告洪涛与被告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 0212 民初 913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5736号

刘利丽、周文华：本院受理原告陈同伦与被告
刘利丽、周文华、宁波市江东公运二手车市场有限
公司返还原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04 民初5736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6110号

浙江鼎洲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周济、周容容、
周磊：原告浙江香溢德旗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诉被
告浙江鼎洲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周济、周容容、周
磊典当纠纷一案，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已经
于 2016 年 12 月 22 日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现因原宁波
市江东区人民法院被撤销，重新向你们公告开庭
传票及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 2017 年 7 月 7 日上午 09
时 00 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04民初388号

宁波聚鑫置业有限公司、何利钢、何丹丹：本院
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兴宁支行
与被告宁波鼎鑫砂轮制造有限公司、宁波超巨进出
口贸易有限公司、华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聚鑫
联合集团有限公司、宁波聚鑫置业有限公司、何火
种、李金芬、何利钢、何柏忠、陆雅芬、何丹丹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诉讼材料，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
午8时30分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1441号

宁波市鄞州托米海伦服饰有限公司、陈慈怀、鲍碧
华、陈曙、陈蔚泉：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
区东钱湖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被告陈国栋、宁波市鄞
州托米海伦服饰有限公司、宁波东平齿轮制造有限公
司、陈慈怀、鲍碧华、陈曙、陈蔚泉、边赛珍小额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12民初11441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647号

宁波益腾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家港
保税区海拓化工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益腾贸易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212民初64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5335号

浙江曙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包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被告宁波隆源盛业
进出口有限公司、浙江曙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施
斌、邢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04 民初 5335 号民
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
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奉民一初字第602号

何元标：本院对原告何元强诉你与被告何元华、
何月妹以及第三人何正兴、何桂连继承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奉民一
初字第60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5）甬奉民一初字第602号

何正兴、何桂连：本院对原告何元强诉被告何元
华、何元标、何月妹以及你们（第三人）继承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奉民一
初字第60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604民初1780号

上虞市上浦昆仑煤制品有限公司、虞阿米、谢
纪康：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上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7 月 24 日
13 时 45 分在本院章镇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民初132号

温州市龙湾瑶溪西们子电器开关厂、深圳瑶溪
公牛电气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公牛电器
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市龙湾瑶溪西们子电器开关
厂、深圳瑶溪公牛电气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8
月9日9时00分在本院涉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937号

杭州东杰工艺鞋厂：本院受理原温州宝威贸
易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变更
诉讼请求申请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和本院（2017）浙0303民初937号民
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的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7 年 8 月 2 日上午 9：00
在本院状元人民法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破26-1号

本院根据温州市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东莞市新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
4月10日裁定受理浙江普飞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指定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债
权人应在2017年6月14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温
州市鹿城区市府路592号新益大厦A幢801室，邮政
编码：325000，联系人：杨邦宝、邹永迪，联系电话：
13456070084、18658355556）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
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
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7 年 6 月 21 日 15 时 00 分在本院
第九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请准时出
席。出席会议时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或个人身份证明，代理人应提交授权委托
书。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5254号

吴加才：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宏印包装有限公司
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304民初52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5255号

张洪汝：本院受理原告陈金周与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304 民初
525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931号

金仙冬：本院受理原告供玉叶与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
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7月17日
下午 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根据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安徽国厚金
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民泰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债权和相关
担保合同及其他协议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安徽国
厚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
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
或清算主体。

债权转让双方现公告要求上述债权涉及的包括但不
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责任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安徽国厚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或法院判决的全部义
务。

转让债权借款合同编号如下：
DK060515000248， DK060515000248，

DK060515000248，DK060515000248，DK060515000248，
DK060614000035，DK060614000035，DK060614000035，
DK060614000035，DK060614000035，DK060515000284，
DK060515000284，DK060515000056，DK060515000056，
DK060515000056，DK060115000290，DK060115000290，
DK060115000290，DK060115000290，DK060115000290，
DK060515000008，DK060515000008，DK060515000008，
DK060514000400，DK060514000400，DK060514000400，
DK060514000400，DK060514000400，DK060114000108，
DK060114000108，DK060114000108，DK060114000108，
DK060714000316，DK060714000316，DK060714000316，
DK060814000208，DK060814000208，DK060115000430，
DK060115000430，DK060115000430，DK060115000430，
DK060115000430，DK060115000430，DK060914000223，
DK060914000223，DK060914000223，DK060914000223，
DK060914000223，DK060914000223，DK060115000420，
DK060115000420，DK060115000420，DK060115000420，
DK060115000420，DK060115000420，DK060115000420，
DK060115000309，DK060115000309，DK060115000309，
DK060115000309，DK060115000309，DK060115000309，
DK060115000309，DK060115000309，DK060115000309，
DK060915000139，DK060915000139，DK060915000139，
DK060915000139，DK060915000139，DK060915000139，

DK060915000139，DK060915000139，DK060915000139，
DK061116000110，DK061116000110，DK061116000110，
DK061315000168，DK061015000018，DK060815000263，
DK060816000552，DK060915000088，DK060815000465，
DK060815000479，DK060815000451，DK060815000519，
DK060815000412，DK061116000007，DK061716000025，
DK060815000413，DK061316000070，DK060815000497，
DK060115000637，DK061215000384，DK061715000231，
DK061016000037，DK061615000209，DK060915000284，
DK060115000912，DK060715000790，DK061316000006，
DK060115000998，DK061115000259，DK060815000475，
DK061115000273，DK061216000049，DK061115000245，
DK060115001015，DK061715000240，DK060716000049，
DK060715000842，DK060915000253，DK050115000774，
DK050115000806，DK050914000208，DK050914000209，
DK050914000207，DK050115000801，DK050115000800，
DK050715000274，CD050716000067，CD050716000018，
CD050716000035，DK051014000179，DK051014000179，
DK050115000720，DK050115000720，DK050115000720，
DK050115000720，DK050115000720，DK050913000483，
DK050913000462，DK050815000624，DK050114000338，
DK050913000550，DK050113000720，DK050115000698，
DK050113000742，DK050113000747，DK050113000743，
DK050915000059，DK050913000436，DK050913000451，
DK050114000318，DK050815000617，DK050114000342，
DK050616000086，DK050815000262，DK050615001846，
DK050815000565，DK050114000517，DK050913000470，
DK050115000028，DK051715000550，DK050913000534，
DK050815000142，DK051115000490，DK050914000171，
DK050615000655，DK050913000488，DK050914000008，
DK050114000501，DK050615000845，DK050615001880，
DK050815000476，DK050615001936，DK050115000027，
DK050114000639，DK050815000711，DK050114000577，
DK050114000345，DK050114000344，DK050114000561，
DK050115000691，DK050114000622，DK050114000578，
DK050115000837，DK050115000824，DK050114000320，
DK050815000598，DK050815000353，DK050115000793，
DK050914000201，DK050615001681，DK050914000025，

DK050114000434，DK050615002312，DK050115000825，
DK050914000146，DK050815000535，DK050914000111，
DK051715000633，DK050914000020，DK050115000513，
DK050615002000，DK050115000689，DK051715000577，
DK051114000243，DK050914000200，DK051114000242，
DK050115000601，DK050615002076，DK050614001665，
DK050615001573，DK050615001837，DK050615001229，
DK051015000021，DK050114000323，DK050115000839，
DK050114000479，DK050115000630，DK050913000201，
DK050115000695，DK050115000512，DK050114000287，
DK050114000428，DK050114000186，DK050113001040，
DK050114000407，DK050914000197，DK050114000127，
DK050114000193，DK050114000214，DK050115000707，
DK050114000409，DK050114000224，DK050916000166，
DK051015000169，DK050114000147，DK050113000965，
DK050114000454，DK050615002004，CD050816000033，
DK050815000640，CD050115000088，DK050915000122，
DK050915000033，DK050115000506，CD050614000156，
DK050115000726，DK050815000539，DK050914000110，
DK051715000609，DK050616000080，DK050115000353，
DK050115000802，DK050115000834，DK051114000459，
DK050114000703，DK050115000845，DK050115000846，
DK050115000841，DK050115000795，DK050115000828，
DK050113001117，DK051614000030，DK051614000031，
DK051615000529，DK051615000157，DK051615000256，
DK051616000182，DK051614000006，DK051614000034，
DK051616000144，DK071215000325，DK070115000917，
DK070115000907，DK070115000897，DK070815001332，
DK070116000438，DK070716000186，DK070615000424，
DK070815000411，DK071215000319，CD080916000059，
CD080916000046，CD080916000381，DK080114000929，
DK080114000929，DK080816000170，DK080816000170，
CD080916000231，CD080916000247，DK080116000297，
CD080915000367，DK080113002525，DK110115001119，
DK110115001127，DK110515000165，DK110115001378，
DK110115000103，DK110115001507，DK110115001102，
DK110115000064，DK110115000126，DK110114000826，
DK110115001017，DK110115000483，DK110115001458，

DK110115000430，DK110115000478，DK110115001473，
DK110115000481，DK110115001016，DK110114001195，
DK110114000997，DK110115000606，DK110115001291，
DK110115001569，DK110115001689，DK110115001225，
DK110115001055，DK110115001013，DK110115000783，
DK110115001667，DK110115000826，DK110115000629，
DK110116000056，DK110115000684，DK110115000589，
DK110515000005，DK110115000797，DK110115001742，
DK110115001482，DK110114001043，DK110116000103，
DK110115001032，DK110115001165，DK110115000315，
DK110115001069，DK110115001194，DK110115000533，
DK110115001319，DK110115000050，DK110115001741，
DK110115000713，DK110115001463，DK110115001693，
DK110115001729，CD110115000067，DK110116000257，
DK110115001610，DK110115000771，DK110115001451，
DK110115001553，DK110115000398，DK110114000629，
DK110115001671，CD020615000068，CD020615000216，
DK021115002052，DK021115002052，DK020814000738，
DK020814000531，DK021715003611，DK021715003611，
DK021715003611，DK021715003611，DK021715003611，
DK022014001827，DK022014001827，DK022014001827，
DK022014001827，DK021815002007，DK021815002008，
DK022216001474，DK022216001446，DK022215002771，
DK021615002354，DK022916000130，DK021716002411，
DK023816000491，DK021715004263，DK023816000499，
DK023716000056，DK021716002311，DK021715004285，
DK020815002462，DK025215000364，CD020414000109，
CD022216000191，DK022215002729，DK020813001448，
DK023816000031，DK022215002804，DK022215002807，
DK021916000851，DK022215002355，DK023816000128，
DK022215002426，DK090115002446，DK090115001157，
DK090515000820，DK090115001837，DK020214000613，
DK020215002286，DK020215000429，DK031315000085，
DK031115000282，DK030715000609，DK030915000194，
DK031315000076，DK031316000005，DK030115000868，
DK030515000936。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3月

公 告

王 国 雄 （ 身 份 证 号 ：
330203196703142456）、詹明华（身
份证号：330105196711081611）、宁
波市镇海欣珂置业有限公司：

你们于2015年10月20日向我
借款壹佰壹拾万元整（1100000元），
请于2017年6月30日前全部还清，
逾期将依法通过法律程序处理。

催讨人：周羽峰

催讨通知书
王 国 雄（ 身 份 证 号 ：

330203196703142456）、詹明华（身
份证号：330105196711081611）、宁
波市镇海欣珂置业有限公司：

你们于2015年11月5日向我
借款捌拾万元整（800000 元），请
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全部还清，
逾期将依法通过法律程序处理。

催讨人：周羽峰

催讨通知书
王 国 雄（ 身 份 证 号 ：

330203196703142456）、詹 明 华
（ 身 份 证 号 ：
330105196711081611）、宁波市镇
海欣珂置业有限公司：

你们于2015年11月5日向我
借款贰佰万元整（2000000元），请
于2017年6月30日前全部还清，
逾期将依法通过法律程序处理。

催讨人：周羽峰

催讨通知书
张跃飞（身份证号：330103196510011657）、王国

雄（身份证号：330203196703142456）、詹明华（身份
证号：330105196711081611）、宁波市镇海欣珂置业
有限公司、宁波华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宁波跃达经
贸发展有限公司、宁波欣珂贸易有限公司、宁波跃达
置业有限公司、宁波江右担保有限公司：

你们于 2014 年 12 月 2 日向我借款陆佰万元整
（6000000元），请于2017年6月30日前全部还清，逾
期将依法通过法律程序处理。

催讨人：周公羽

催讨通知书
杜国兵同志，你于2017年1月15日起至今未到公司工

作，公司在此期间发出书面通知并多次跟你沟通要求你于
2017年2月15日之前到人事部门办理相关手续，你始终未
予理会。至今，你已旷工长达三个多月，此行为严重违反劳
动纪律。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已与你解除劳动关
系。特此声明。现请你自本通告刊登之日起30日内到单
位人事部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杭州佰米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6日

声 明


